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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中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界定的模糊性
及其教学实施难点分析

陈　欢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广东 清远 511500）

摘要：个人所得税法中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的界定存在模糊性，这在教学和实务操作中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本文通过文献综述

和案例分析，探讨了界定模糊性的具体表现，分析了教学实施中的重难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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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是调整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税种。然而，

税法中关于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的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这不仅对纳税人的税务合规性带来挑战，也对税务教学实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现有文献对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的区分进行

了广泛的讨论。多数文献指出，两者的界定标准不够明确，导致

了实务中的混淆和争议。本文旨在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纳税申报实务教学上的解决策略。

一、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的界定模糊性分析

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在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中的界定模

糊性主要源于两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相似性，导致在实际操

作中难以明确区分。以下是对这一问题的详细阐述。

（一）定义上的重叠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包括

个人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医疗、法律、会计、咨询等劳务取

得的所得。而经营所得则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

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以及

个人依法从事办学、医疗、咨询等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这

导致在某些服务活动（如医疗、咨询）中，所得的定性可能存在

重叠。

（二）经济实质的判断

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区分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应根据纳

税人在平台提供劳务或从事经营的经济实质进行判定。这意味着，

除了名义上的活动分类，还需要考虑背后的经济实质和商业行为

的性质。

（三）服务内容与形式

劳务报酬所得强调的是个人提供的劳务本身，而经营所得则

更侧重于通过经营活动获得的成果或收益。例如，一位医生在医

院提供医疗服务可能被界定为劳务报酬所得，而独立开设诊所并

自行管理则可能被界定为经营所得。

（四）风险承担与自主性

经营所得的个体通常需要承担更多的经营风险，如成本控制、

市场风险等，而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则通常不承担此类风险。此外，

经营所得的个人在业务执行上具有更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五）合同关系与履约主体

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通常不会直接作为合同的签署主体，而

是由支付劳务报酬的一方进行签署。相反，经营所得的个人则可

能直接与客户或第三方签署合同，并对外承担合同义务及责任。

（六）税收政策的应用

税收政策中对于劳务报酬所得和经营所得的税率、扣除标准

等可能存在差异，这也增加了区分两者的复杂性。

（七）税务机关的判定

在实际操作中，税务机关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纳税调整。

例如，如果个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税务机关有权进行调整。

（八）法律规定的不明确

尽管税法和实施条例提供了一些指导原则，但在某些边缘案

例中，法律规定可能不够明确，导致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实际操

作中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应用。

（九）社会实践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型业务模式的出现，如网络平台上的服

务提供等，传统的劳务报酬所得与经营所得的界限可能变得模糊，

需要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更新和明确相关标准。

综上所述，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的界定模糊性是由多种

因素造成的，包括法律规定的不明确、经济实质的难以把握、服

务内容的相似性、风险承担的差异、合同关系的不同等。

二、教学实施中的重难点

通过上述分析，根据教学实施与学情分析，经营所得与劳务

报酬所得在个人所得税中的界定模糊性在教学实施中的重难点主

要表现在定义重叠、“依法从事”的解释、持续性与临时性的区分、

个人与团队的经营活动差异、税务合规性的挑战五个方面。以下，

针对该教学实施中的重难点分别进行分析。

（一）定义上的重叠

关于定义重叠导致的混淆。如医疗、咨询服务在劳务报酬所

得和经营所得中均有提及，导致理解和应用上的混淆。

（二）“依法从事”的不明确性

对于“依法从事”的解释。税法中的“依法从事”并不明确，

是否需要特定的执照或批准，以及如何界定“依法”的具体含义，

是教学中的难点。

（三）持续性与临时性的区分难度

对于持续性与临时性的区分，判断经营活动是持续性还是临

时性是区分劳务报酬和经营所得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实际操作

中，这种区分可能并不明确。

（四）个人与团队经营活动的界定问题

关于个人与团队的经营活动，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

人合伙人的所得可能被界定为经营所得，而单独个人的同类型活

动可能被视为劳务报酬所得。

（五）税务合规性的挑战

劳务报酬和经营所得在税率、申报方式和税款预扣预缴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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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差异，如何确保纳税人正确申报成为教学中的难点。

三、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三个实操案例来具体分析上述问题：

（一）医疗服务案例

分析了医生在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提供服务的税务处理差异。

一位医生在公立医院工作，同时也在私人诊所提供咨询服务。公

立医院的收入清晰界定为工资薪金所得，而私人诊所的收入则存

在界定模糊，需进一步分析其经营性质和规模来确定是劳务报酬

还是经营所得。

（二）网络直播带货案例

探讨了网络主播多渠道收入的税务分类问题。网络主播通过

直播带货取得收入，包括粉丝打赏、广告收入、产品销售提成等。

这些收入可能同时包含劳务报酬和经营所得，需要根据主播的具

体活动性质、合同内容及收入来源进行详细分析。

（三）技术服务案例

讨论了个人提供技术服务的所得性质判定问题。对于个人提

供技术服务，并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如果服务是一次性的，可

能被视为劳务报酬所得；如果服务具有连续性并涉及一定的经营

风险，则可能被界定为经营所得。

四、教学策略

为克服教学中的难点，本文提出以下教学策略：

（一）案例教学法

通过模拟税务申报软件，让学生亲自体验税务申报流程，加

深对实务操作的理解。利用其中具体案例，展示经营所得和劳务

报酬在实际情境中的不同处理方式。通过引入上述实操案例，引

导学生讨论和分析，帮助他们理解税法的具体应用。同时，针对

学生在理解和应用税法中遇到的个别问题，提供个性化的辅导和

帮助。

（二）角色扮演与模拟

设计模拟情境，让学生扮演纳税人、税务顾问或税务官员，

以增强其对税法应用的理解。通过设计角色扮演和模拟税务申报

活动，让学生在模拟的工作环境中正确应用税法，增强实际操作

能力。

（三）批判性思维培养

引导学生如何批判性地分析税法中的模糊地带，培养独立思

考和问题解决能力。鼓励学生就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的界定问题

进行小组讨论，以促进深入思考和知识内化。通过鼓励学生批判

性思考，培养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如通过小组讨论分析税

法中的模糊界定问题。

（四）政策更新适应性教学

关注税法政策的最新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确保学生掌

握最新的税务知识。税法和相关政策可能会更新变化，教学内容

需要适应这些变化，及时更新教材和案例，以反映最新的税务实践。

（五）税务规划实践

教授学生如何进行税务规划，包括如何合法利用税法中的模

糊性进行税务优化。同时，强调税务合规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

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这些教学策略，学生不仅能够理解税法中经营所得和劳

务报酬的界定，还能掌握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应用这些知识，

从而提高他们的纳税实务能力。具体教学实施步骤，如下图 1 所示。

教学实施步骤 具体应用

1
税收法律条

文分析

详细解读相关税法条文，解释经营所得和劳务报

酬在法律上的具体规定。

2 案例分析
通过分析真实案例，展示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区分

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以及相应的税务处理。

3 情境模拟

设计模拟情境，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如纳税人、

税务顾问等），在模拟的税务申报过程中应用所

学知识。

4 互动讨论
鼓励学生就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的界定问题进行

小组讨论，分享观点，相互启发。

5
实务操作演

练

使用税务申报软件或工具，让学生亲自操作，模

拟完成税务申报流程。

6
政策动态更

新

定期更新教学内容，反映最新的税法政策变化，

确保学生掌握最新的税务知识。

7 专家讲座
邀请税务专家或实务经验丰富的人士进行讲座，

分享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见解。

8
批判性思维

训练

教授学生如何批判性地分析税法中的模糊地带，

培养独立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

9
跨学科知识

整合

结合经济学、会计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帮助学生

建立更全面的税务知识体系。

10
定期考核与

反馈

设计定期的考核和测试，检验学生对经营所得和

劳务报酬界定的理解程度，并提供反馈。

11
在线资源利

用

利用在线税务教育平台和资源，如网络课程、税

务论坛等，拓宽学生的学习渠道。

12 个性化辅导
对于学生在理解和应用税法中遇到的个别问题，

提供个性化的辅导和帮助。

13
税务规划指

导

教授学生如何进行税务规划，包括如何合法利用

税法中的模糊性进行税务优化。

14 伦理教育
强调税务合规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

社会责任感。

教学实施图 1

五、结论

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的界定模糊性是个人所得税教学中

的一个难点。通过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可以提高学生对税法的

理解和应用能力，为其未来的税务实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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